
消费者逯先生在北京某超
市买了两次食品，均发现该超市
销售的食品包装标识违法，遂将
超市分两个案件告上法院。日
前，大兴法院对两个案件均判超
市违反相关食品安全法规定，判
决分别赔偿消费者逯先生十倍
购物款。

案件详情
前年3月30日，逯先生从超

市花118.8元买了“施尔德鲜卤
小鸡腿”，其在标签上特别强调

“鸡肉中富含磷、铁，铜、锌、维生
素等，脂肪含量较低，还含有丰
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
和亚麻酸，鸡爪和鸡翅中含有丰
富的钙质及骨胶原蛋白”，却未
标示所强调配料或成分的含量
及其占营养素参考值（NRV）的

百分比。
前年3月31日、4月1日，逯

先生从超市买了价格51元的“风
吹香野山椒味凤爪”。其配料表
食品添加剂项下添加有“脱氢醋
酸”，属于非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中的通用名称。

逯先生查询相关法律得知，
超市违反了《食品安全法》、《产
品质量法》，不符合《预包装食品
营养标签通则》等法规、标准。

前年4月8日，逯先生就两
次买到的产品向大兴区食品药
品监管局投诉、举报，请求赔偿
和查处。该局于同年7月15日
对被告超市做出了行政处罚。
之后，逯先生将超市告上大兴法
院，请求法院依据《食品安全法》
及《最高院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
件规定》等法律规定，判令被告

超市退还货款并进行十倍赔偿，
并要求超市赔偿误工费、交通费
共计2000元。

对于两个案件，超市答辩
称，涉案商品因标签问题被逯先
生投诉，行政主管部门已做出相
关处罚，超市也有后续处理。逯
先生诉求涉案商品，被告超市同
意协助办理退货。

涉案商品均属于标签问题，
依当时的《食品安全法》规定而
受到处罚，而新《食品安全法》中
的规定已改为可做责令改正，不
会产生对消费者造成严重损害，
而原告逯先生诉求十倍赔偿，被
告超市认为与违规事实不符。对
于其他费用诉求，也应予以驳回。

法院说法
大兴法院认为，被告超市应

当向原告逯先生提供符合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的商品。被告超
市销售的“施尔德鲜卤小鸡腿”
在包装上标示内容，应当在营养
成分表中标示出营养成分的含
量及其占营养素参考值（NRV）
的百分比，但涉案商品未进行标
注，违反了卫生部发布的《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
标签通则》的相关规定，亦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关于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

超市出售的“风吹香野山椒
味凤爪”的配料表食品添加剂项
下添加“脱氢醋酸钠”，但非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不
符合上述《预包装食品标签通
则》的规定，即不符合我国食品
安全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2009年）》第九十六条规定，
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
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
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
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
十倍的赔偿金。

因此，大兴法院就“施尔德
鲜卤小鸡腿”案，判决逯先生退
货，被告超市于本判决生效后七
日内退还原告逯先生货款，并十
倍赔偿逯先生1188元。就“风吹
香野山椒味凤爪”案，法院判决
原告逯先生退货，被告超市于本
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退还原告逯
先生货款，并十倍赔偿原告逯先
生510元。

（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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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提示

鸡腿、凤爪包装标识违法 超市被判十倍赔偿

近日，在国家食品药品监
管总局组织的食品抽检中，通
过电商渠道销售的一批蜜饯红
枣被检出二氧化硫残留量超
标。此前，食药监部门已通告
了多批二氧化硫超标食品，其
中以水果制品居多，包括梅肉、
杏肉、番茄干等。那么，食品中
的二氧化硫对人体健康是否有
危害？

河南省食药监局有关专家
表示，二氧化硫是国内外允许
使用的一种食品添加剂，按照
标准规定合理使用不会对人体
健康造成危害，但若过量食用
可能引起如恶心、呕吐等胃肠
道反应。

通常情况下二氧化硫以焦
亚硫酸钾、亚硫酸钠等亚硫酸
盐的形式添加于食品中，或采
用硫黄熏蒸的方式用于食品处
理，发挥护色、防腐、漂白和抗
氧化的作用。比如在水果、蔬
菜干制，蜜饯、凉果生产，白砂
糖加工及鲜食用菌和藻类在贮
藏和加工过程中可以防止氧化
褐变或微生物污染。利用二氧
化硫气体熏蒸果蔬原料，可抑
制原料中氧化酶的活性，使制

品色泽明亮美观。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欧盟、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
大等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的法规和标准中
均允许二氧化硫用于相应食品类别。

以水果制品为例，《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14）中规
定水果干类二氧化硫残留量不得超过0.1g/
kg，蜜饯凉果类二氧化硫残留量不得超过
0.35g/kg。少量二氧化硫进入人体后最终转
化为硫酸盐并随尿液排出体外，不会产生毒
性作用。在符合标准的情况下使用二氧化
硫，不会给消费者的健康带来损害。

专家建议，消费者选购食品时，不要过
度追求食品的外观，如色泽过分鲜亮的黄花
菜、雪白的银耳等。此外，按照国标规定，生
产企业如果在食品中添加了二氧化硫就应
该在食品标签上标识。消费者可通过研读
食品标签辨认其中是否添加了二氧化硫。

（光明网）

去年7月1日，国家工商总局广告
监管平台监测发现：2015年5月至6
月，贵阳广播电视台在新闻综合频道
发布 “一碗泄油瘦身汤”保健食品
广告，涉嫌违法发布保健食品广告。
贵阳市工商局接到省工商局督查函
后，于7月7日进行立案调查。

经查，贵州广联时代广告传播有
限公司是贵阳广播电视台下属企业，
全权负责贵阳广播电视台广告经营
管理、对外广告合同签约、广告款项
收付等业务。当事人于2015年5月
1日至6月30日，受北京瑞梦德科贸
有限公司的委托，在贵阳广播电视
台新闻综合频道发布的“一碗泄油
瘦身汤”是产品商标，“瑞德梦减肥
茶”是产品名，该产品是北京瑞德梦
科贸有限公司生产的，该公司有食
品卫生许可证、国产保健食品批准
证书和产品说明书，“一碗泄油瘦身
汤”是保健食品。该产品的广告费

是 5000元。该广告为保健食品广
告，当事人超审批范围发布广告，同
时在广告宣传中将保健食品夸大为
具有治疗作用的产品进行虚假宣
传，导致患者盲目相信，误导了消费
者。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广告不得含
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
者”之规定，已构成了虚假宣传的违
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责令其停止
发布该违法广告，以等额广告费用在
相应范围内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处
予罚款人民币15000元。

案件点评
该广告含有“……文老师保证轻

松减肥，不会反弹，绝对安全；……韩
雪莲、秦婷婷、李小姐……使用该产
品效果明显……，当天就能掉肉

……，体重分别从174斤降到115；从
150斤降到100；从180斤降到105……
腰围从3尺多降为2尺；……一天减一
斤……；唐山王女士喝一个月体重
150斤减45斤，胆固醇、脂肪肝、高血
压喝文老师“一碗泄油瘦身汤”完全
没有啦……”等多处引人误导的虚假
宣传内容。对保健食品广告发布的
程序和内容的审批，相应的行政机关
作了严格的规定，国产保健食品批准
证书对该产品批准的证书上载明：本
产品不能代替药物。而当事人为了
达到企业利益目的，将保健食品混淆
成能治病的药品在贵阳广播电视台
新闻频道违法发布了广告，并未标明

“本品不能代替药物”，进行违法宣
传，误导消费者，损害了消费者对其
产品真实情况的知悉权。保健食品
涉及人民身体健康，国家对保健食品
广告进行约束和规范，是对人民身体
健康负责。

第六章 食品进出口

第九十六条 向我国境内出口
食品的境外出口商或者代理商、进口
食品的进口商应当向国家出入境检
验检疫部门备案。向我国境内出口
食品的境外食品生产企业应当经国
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注册。已经
注册的境外食品生产企业提供虚假
材料，或者因其自身的原因致使进口
食品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国家
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应当撤销注册
并公告。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应当

定期公布已经备案的境外出口商、代
理商、进口商和已经注册的境外食品
生产企业名单。

第九十七条 进口的预包装食
品、食品添加剂应当有中文标签；依
法应当有说明书的，还应当有中文
说明书。标签、说明书应当符合本
法以及我国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
求，并载明食品的原产地以及境内
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预
包装食品没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
书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条规

定的，不得进口。

第九十八条 进口商应当建立
食品、食品添加剂进口和销售记录制
度，如实记录食品、食品添加剂的名
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生产或者
进口批号、保质期、境外出口商和购
货者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交货日
期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
凭证保存期限应当符合本法第五十
条第二款的规定。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

政策法规

典型案例

慎
选
过
分
鲜
亮
的
食
品

保健食品广告虚假宣传 商家被罚15000元


